附件2：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2021年度学生资助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96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1年共下达学生资助1374万元，实际使用1374万元，执行率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1）国家奖学金9人次。

（2）国家助学金3501人次。

（3）国家励志奖学金157人次。

（4）服兵役学生资助金179人次。

（5）退役士兵学生资助金2434人次。

（6）奖补资金96人次。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包括核实和评述上年度结果应用情况，列举本年度绩效问题和原因。

由于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奖条件相对较严，致使很多贫困学生由于单科分数未达到条件，丧失了励志奖学金的参评资格，导致国家励志奖学金示完成绩效目标。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等相关内容。

进一步修改国家奖金和励志奖学金评选条例，力争让更多的优秀贫困学生能享受到励志奖学金。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学校2021年年初预算编列学生奖助学金共计226万元，用于学生勤工俭学、校奖助学金和入学绿色通道等支出。
附件：XX年度XX项目自评表（附后）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1）国家奖学金9人次。

（2）国家助学金3501人次。

（3）国家励志奖学金157人次。

（4）服兵役学生资助金179人次。

（5）退役士兵学生资助金2434人次。

（6）奖补资金96人次。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分配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延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

（1）国家奖学金收到拨款资金7.2万元，实际发放7.2万元。

（2）国家助学金收到拨款资金557万元，2021年春季发放国家助学金272.58万元，秋季发放国家助学金304.755万元，共计577.335万元。

（3）国家励志奖学金收到拨款资金103万元，实际发放78.5万元，结余资金24.5万元。

（4）服兵役学生资助金收到拨款资金192万元，实际发放161.102万元，结余资金30.898万元。

（5）退役士兵学生资助金收到拨款资金509万元，实际发放646.455万元。

（6）奖补资金共收到拨款资金16万元，实际发放16万元，用于困难学生资助。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部门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校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资助的自评工作。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学生资助全额发放。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国家奖学金9人次。

 国家助学金3501人次。

 国家励志奖学金157人次。

 服兵役学生资助金179人次。

 退役士兵学生资助金2434人次。

 奖补资金共收到拨款资金16万元，实际发放16万元，用于困难学生资助。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学生资助工作保持上年度资助发放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其他佐证材料

  无。
注：缩略版建议6000字以内。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2021年度学生资助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填报日期：2022.3.14
	项目名称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2021年度学生资助　　

	主管部门
	鄂东职业教育集团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总额
	1374
	1374
	100%
	20

	年度绩效目标1

（XX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奖学金
	9人次
	9人次
	

	
	
	数量指标
	励志奖学金
	206人次
	157人次
	

	
	
	数量指标
	国家助学金
	3380人次
	3501人次
	

	
	
	数量指标
	服兵役资助资金
	179人次
	179人次
	

	
	
	数量指标
	退役士兵
	2434人次
	2434人次
	

	
	
	数量指标
	奖补资金
	96人次
	96人次
	

	总分
	96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50%（含50%）、50-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